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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2020年 9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召开通知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各董事、

监事。会议由董事长何媚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

监事参加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经审议，

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合营企业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公司合营企业卡万塔（青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51%）全资

子公司卡万塔（石家庄）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人民币 5.1 亿元（含）融资借款，融资资金用于赵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

本公司及合资方卡万塔能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就上述借款中的 1.1 亿元共同

向银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融资银行包括但不限于农业银行、工商银行、浦发银

行、中信银行、农发行等国有或商业股份制银行、全国政策性银行，融资期限以

银行审批为准。 

同时，合资双方对上述提供的担保项下的贷款本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罚息等向各银行履行保证义务后所产生的债权及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按各自

认缴出资比例向对方提供反担保。被担保方卡万塔（石家庄）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将对合资双方对其提供的担保项下的贷款本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罚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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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银行履行保证义务后所产生的债权及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提供反担保。 

赵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现已全面展开，为保证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

经过双方及银行的多轮协商，合资双方共同向关联方卡万塔（石家庄）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上述担保行为将有效推进项目的建设，被担保

方提供了全额反担保，合资双方按各自出资比例向对方提供了反担保。该担保事

项总体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

响，对公司的独立性亦无不利影响。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月 29日 


